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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0 年宝安区中小学和幼儿园 
教师资格首次注册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普通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、幼儿园及相关单位： 

根据教育部、广东省教育厅、深圳市教育局关于开展中小学

和幼儿园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宝安区实

际，为做好我区 2020 年教师资格首次定期注册工作（以下简称“首

次注册”）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2020 年教师资格首次注册的范围 

在宝安区普通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、幼儿园从事教育教学

或教育管理工作满一年及以上（截止时间为 2020年 8 月 31日），

且持有教师资格证的在岗人员。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民办幼儿园、民转公幼儿园的在岗教师； 

（二）宝安区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活动教育基地、宝安中学（集

团）实验学校、拾悦小学、羊台山小学在编在岗教师，深圳杰仁

高级中学在岗教师； 

（三）2017-2019年度未参加首次注册的公办普通中小学、中

等职业学校在编在岗教师，公办幼儿园原在编现在岗教师，民办

普通中小学在岗教师。 

二、首次注册的条件 

深 圳 市 宝 安 区 教 育 局 
 



 

 — 2 — 

（一）首次注册合格，须具备下列条件: 

1. 取得与教学岗位相应的教师资格； 

2.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《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

则》等有关要求，师德表现良好，申请首次注册前一年度（2019

至2020学年度）师德考核为合格以上等次； 

3. 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，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 

需要； 

    4. 2019-2020 学年度年度考核为合格以上等次； 

5. 须承担至少一门教学任务或担任教学管理工作； 

6. 首次任教人员须试用期满且考核合格。 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的，应暂缓首次注册 

中止教育教学或教育管理工作一学期及以上的，但按教师管

辖权限经批准的进修、培训、学术交流、挂职、借调、病休、产

假等情形除外。 

首次注册时，对持有低学段教师资格证书，并已在高学段任

教且经学校教学考核合格的人员，可先给予注册合格结论。但在

下一次定期注册时，需具备高学段教师资格，否则，必须调整到

相应低学段任教或者暂缓注册。 

（三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首次注册不合格 

1. 违反《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》和师德考

核评价标准，影响恶劣的； 

2. 依法被撤销或丧失教师资格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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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首次注册的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网上报名申请（10月28日-11月6日） 

凡在上述学校内，符合条件的教师应在规定时间内网上报名

申请，登录“中国教师资格网（http://www.jszg.edu.cn）”如

实填报首次注册数据，打印《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》。申请

时间为10月28日00:00-11月6日23:59，申请完成后及时提交下列

材料给各自所在学校： 

    1. 《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》（系统自动生成，手写签名）

一式两份； 

2. 《教师资格证书》原件及复印件。一人一年只能对一本教

师资格证书进行注册。有两种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的，只需要按

与现任教学段和学科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进行首次注册； 

3. 中国教师资格网验证教师资格证书截图(2008年以后的教

师资格证可以在网上查询后截图)或人事档案中保存的《教师资格

认定申请表》复印件。 

（二）学校核查（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3 日） 

各学校须指定专人对照首次注册条件，对本校申请人提交的

相关材料进行汇总、核查信息，符合条件的予以上报并于11月13 

日前提交以下材料至宝安区教育局教师资格认定中心5号楼805

（公、民办幼儿园提交以下材料至各自所在学区教办，再由学区

教办提交至宝安区教育局教师资格认定中心5号楼805）： 

1. 《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； 



 

 — 4 — 

2. 《教师资格证书》复印件； 

3. 中国教师资格网验证教师资格证书截图(2008年以后的教

师资格证可以在网上查询后截图)或人事档案中保存的《教师资格

认定申请表》复印件； 

4. 公办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须出具本校任教教师的在编人

员花名册并盖章（详见附件1）；公办幼儿园须出具本园任教教师

的在编人员花名册并盖章，同时须出具与本园依法签订的有效聘

用合同的人员名单并盖章；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须出具与教育行

政部门或本任教学校（园）签订的有效聘用合同的人员名单并盖

章； 

5. 出具核查合格的任教教师的《教师资格注册师德考核和年

度考核证明表》（详见附件2）。 

（三）初审并公示（11月14日至11月29日） 

区教育局于11月29日前对各校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核，对照注

册条件审核材料的真伪，对学校提交的材料进行逐级核准后给出

注册初审结论。注册初审结论需在各学校内公示7天（公示样表见

附件3）。 

（四）复核（11月 30 日至 12 月 6 日） 

区教育局网上完成首次注册初审后，在系统内报市教育局复

核，并将初审情况形成汇总表盖章上报。市教育局将于 12 月 6日

前在系统中进行抽查。 

（五）终审（12月 7 日至 12 月 13 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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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教育局完成首次注册复核后，在系统内报广东省教育厅终

审。 

（六）完成注册 

终审完成后，由区教育局打印注册结论贴，根据一人一贴的

原则，在申请人《教师资格证书》备注页或注册页贴注册贴，将

申请人的《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）一份存入个人

人事档案，一份由注册机构归档保存。 

    四、首次注册的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纳入本次注册范围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抽调精干力 

量组成工作小组，指定专人负责注册工作，确保教师资格注册工

作顺利实施。 

    （二）各单位在审查过程中，要严格标准和程序，细致核对， 

认真负责。出现违法违规的，将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

    （三）对于已完成首次定期注册的教师，应于注册合格之日

起五年内完成360学时的继续教育课程，作为今后定期注册的重要

依据。 

（四）各单位要重视教师资格注册结果的运用，做到与教师

人事管理、与师德师风建设相挂钩，严格按照师德有关规定做好

工作。 

    （五）2020 年教师资格首次定期注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请

与我局教师资格认定中心处联系。联系人：朱丽云，电话：

0755-2733778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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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 学校(幼儿园)教师资格注册核查合格教师花名      

         册 

      2. 教师资格注册师德考核与年度考核证明表 

      3. 公示样表 

 

 

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 

2020 年 10 月 19日 

 

（联系人：朱丽云，联系电话：27337782） 

 


